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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13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一）12 時 10 分 
地  點：民生校區教學科技館 3 樓 303 教室 
主  席：林思玲主任 紀錄：紀靖茹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3.09.10）決議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一、有關本系大學部增設【文化創意
產業實務體驗】選修 3 學分課程
案

修正後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提送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
(113.09.18)審議通過。 

二、本學系擬新增「國立屏東大學文
化創意產業學系文化創意產業
實務體驗課程實施要點」案

修正後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提送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113.10.08)審議通過。 

三、有關本系日間碩士班課程畢業
學分調整案

依出席委員共
識，日間碩士
班畢業學分調
降為 30 學分
（必修 10 學
分、選修 20 學
分），於下次系
務會議提案修
改「碩士班研
究生修業要
點」及「日間
碩士班專業課
程架構表」審
議。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提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 系 務 會 議 審 議
(113.10.21)。 

四、追認本系 113 學年度各項會議
代表遴選案

照案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已將名單送至各單位發
聘。

參、工作報告：

一、113 學年第 2 學期排課現已擬訂，請各位老師確認（如紙本）。 
二、114 學年度日間碩士甄試，預計於 113 年 11 月 2 日(六)辦理面試工作。 
三、114 學年度日間碩士班考試招生，預計 12 月時開始屆時請各位老師協助宣傳。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申請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 EMI 課程認證一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系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開設「文化、創意與觀光」選修 3 學分。 
二、檢附 EMI 課程開設申請書及 EMI 課程採認檢核表各 1 份，如【附件 1】。 

辦法：通過後，提院課程委員會討論，審議通過後由院簽核會議紀錄送大武山學院 EMI 發展中心登

錄認證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葉晉嘉

案由：有關本系大學部增設【文化產業踏查】選修 3 學分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對文化產業現場調查的基本認識理解調查的方法，如何應用田野調查的技術，在場域當中結合

產業知識，空間分析，環境分析的能力，加強對於在地文化的理解。
二、「文化產業踏查」新增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2】。 

辦法：通過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討論，自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本案緩議，於下次系課程委員會再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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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擬修訂本系日間碩士班專業課程表案，請討論。
說明：
一、依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將原畢業學分調降 30 學分（必修 10 學

分、選修 20 學分）。 
二、檢附本學系日間碩士班專業課程表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3】。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追朔至 113 學年度日間碩士班入學學生適用。 
提案四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擬修訂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論。
說明：
一、依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將原畢業學分調降 30 學分（必修 10 學

分、選修 20 學分）。 
二、檢附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如【附件 4】。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追朔至 113 學年度日間碩士班入學學生適用。 
提案五                                                  提案人：蔡玲瓏
案由：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申請補助研究成果發表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系由蔡玲瓏教授 1 人提出申請。 
二、申請資料 1 件，如【附件 5】。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學術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蔡玲瓏教授為審查委員本人迴避。
提案六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2025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發展與前瞻研討會主題及時間，請討論。 
說明：
一、研擬研討會主題與尋找經費補助單位。
二、建請各位老師討論，活動辦理日期及形式。

決議：
一、本屆研討會訂於 114 年 4 月 26 日(六)辦理，主題待訂，請籌備老師谷嫚婷老師近日擬訂研討

會籌辦計畫書並預先規畫經費表送系辦公室。
二、本屆研討會合併辦理本系大四生專題成果發表。

提案七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 114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評量尺規」及「準備指引」，請討論。 
說明：
一、依校務發展中心 113 年 10 月 19 日 E-mail 來信辦理。 
二、擬修正本系 114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資料尺規及準備指引，請各位老師協助修正擬訂。 
二、檢附本系 114 學年「評量尺規」及「準備指引」作業資料如【附件 6】。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回傳「114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資料尺規(正式版)」與「尺規訂
定與修正之共識會議紀錄」於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

決議：依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相關規範擬訂本系入學審查尺規與指
引，擬訂後於下次系務會議審議。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有關本系與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整併案，請討論。
說明：
一、為使本學系全體師生能了解未來發展方向及保障相關權益，已於 113 年 10 月 21 日(一)15：30

召開整併公聽會。
二、檢附整併公聽會會議紀錄及其佐證資料如【附件 7】。 

   辦法：討論通過後，將提送人文社會學院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113.11.13)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陸、結語：(略) 
柒、散會：同日下午 16 時 50 分。 





國立屏東大學 EMI 課程開設申請書

一、教師基本資料 申請日期：2024 年 10 月 17 日 

所屬系 (所 ) /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職    稱  教授、副教授

教 師 姓 名 

Jui-lin Ho (賀瑞麟),  

Shu-Shiun Ku (古淑薰),  

Amy Hsu-Chung Chu (朱旭中), 

Szu-Ling Lin (林思玲) ,  

Ling-Long Tsai (蔡玲瓏) 

電  話 35700 

二、課程相關資料

開 課 單 位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大學部
申請學年

學期
113 學年度 第 2 學期 

擬 開 設 課 程 名 稱

中文 文化、創意與觀光

英文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ourism 

必 選
修 別

選修 學分數 3 時數 3 

簡 述 開 設

E M I 課程之原因 

1.配合學校政策推動 EMI 課程。 

1. Cooperate with school policies to promote EMI courses.

2.本課程涉及人文、藝術、商業和旅遊等多個領域。學生可以在跨學科

的環境中學習和理解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培養跨領域的綜合素

養。

2. This  course  involves many  fields  such  as  humanities,  art,  business  and
tourism.  Students  can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fields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cross‐fiel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是否曾開設過相同

課程之全英語授課

■ 否

□ 是

本案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件1



三、課程大綱（請以英文撰寫，並於選課前上網輸入）

Course Syllabus (Please write in English and pos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school enrollment day) 

國立屏東大學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大綱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Course Syllabus Year  113   Semester   2    

課 程 名 稱
Course Name 

文化、創意與觀光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ourism 

授課教
師

Instructor’s 
Name 

Jui-lin Ho (賀瑞麟),  

Shu-Shiun Ku (古淑薰),  

Amy Hsu-Chung Chu (朱

旭中),  

Szu-Ling Lin (林思玲) ,  

Ling-Long Tsai (蔡玲瓏) 

研究室
分機

Office 
Phone 

Number 

35700

開課班級
Class Name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大

學部三年級
E-mail sllin@mail.nptu.edu.tw 

時數/學分數  
Hour(s) / Credit(s)     3 

必選修別

Required / Elective 

□必

修

Required

■ 選

修

Elective

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s 

1.跨學科理解：培養學生對文化、創意和觀光的跨學科理解，使其能夠

整合人文、藝術、商業和旅遊等多個領域的知識。

1. 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ourism,  enabling  them  to 

integrate knowledge from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humanities, art, business 

and tourism. 

2.創意思維與解決問題：強調培養學生具有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能夠應對文化和觀光領域的挑戰。

2.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Emphasis is placed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being 

able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fields. 

3.文化交流與跨文化能力：培養學生尊重並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提升

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技巧，以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互動。

3.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respect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mpro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kills to cope with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預期學習成果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 

1. Students will be familiarized with cultural tourism related concepts and

trends worldwide.

2.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write, express, and discuss cultural tourism related



subjects in English. 

每週課程內容及教
學方法

Weekly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第 1 週：全部老師:  課程介紹  Introduction 

第 2 週：導論：文化、創意與文化觀光  Introduction: Culture,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Tourism 

第 3 週：文化基底與文化觀光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第 4 週：創意加值與文化觀光  Creative  Value  Addi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第 5 週：世界遺產與觀光  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第 6 週：日本的世界遺產觀光  World Heritage journeys in Japan 

第 7 週：荷蘭的世界遺產觀光 World Heritage journeys in Netherlands

第 8 週：創意群聚與觀光規劃  Creative Cluster and Tourism Planning  

第 9 週：博物館與文化觀光  Museum and Cultural Tourism 

第 10 週：英國博物館與城市觀光  British museums and city tourism  

第 11 週：影視產業與觀光行銷  Film/TV Drama and Tourism Marketing  

第 12 週：文學、藝術與旅遊  Literature, Arts and Travel   

第 13 週：體驗與創意遊程規劃  Creative Tour Planning 

第 14 週：宗教信仰觀光節慶  Religious‐themed Festivals 

第 15 週：歷史傳說觀光節慶  Historical Legends Festivals 

第 16 週：運動賽事觀光節慶  Sports Events Festivals 

第 17 與 18 週：校外參觀    Off‐campus Visit 

*A 6-hour Field trip within Pingtung City may be planned during the

semester. 

與預期學習成果搭
配的多元評量

Multiple 
Assessments for the 

ILOs 

In class, we will: 

1. Read, interpret, and discuss selected topic articles

2. Watch, listen to, and discuss video/sound clips on selected topics

3. listen and critiqu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s

4. Work in groups to present a talk (possibly through web conference).

※ Dictionary apps will certainly be useful. 

And the course assess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as follows: 

1. Formats for course assessments include assignments, presentations,

discussion reports, or exams

2. The final grade will be composed of five 3-week-segment, each

contributing to 20% of the final grade, and will be evaluated by

corresponding faculty members.



主要讀本
Textbook(s) 

自編教材，根據每節課主題指派。

Self-compiled teaching materials are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 theme of each 

class. 

參考書目
Reference(s) 

無

None 



EMI 課程採認檢核表

授課教師姓名

Instructor 

Jui-lin Ho (賀瑞

麟), 
Shu-Shiun Ku (古

淑薰), 
Amy Hsu-Chung 

Chu (朱旭中), 
Szu-Ling Lin (林思

玲) , 
Ling-Long Tsai (蔡

玲瓏) 

職稱

Title 
教授、副教授

申請單位

(Department/College) 
_人文社會_ 學院    __文化創意產業__ 系 

課程中文名稱(Course Title in Chinese)
文化、創意與觀光

課程英文名稱(Course Title in English)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ourism 

請勾選 

檢核項目 自評結果
系課程委員會

議評核結果

教學準備 Course Objective and Content 

1 學期初與學生詳細說明全英語課程規劃  是  否 是  否 

2 

教學活動多元且適性，例如：提供學生學

習、觀察、探索、提問、反思、討論、創

作與問題解決的機會，增強學習的理解、

連貫和運用

 是  否 是  否 

教學模式與策略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3 
教學活動適時融入 EMI 學習資源與方法

(參閱下頁教育部定義) 
 是  否 是  否 

4 
依據學生多方面的差異(如英文程度)，規

劃適性分組、採用多元教學模式，不偏重

教師單向講述式教學

 是  否 是  否 

5 
依學生不同需求提供符合的學習材料與

評量方式等
 是  否 是  否 

6 
指派之作業多元、適性與適量，學生可勝

任
 是  否 是  否 



班級經營互動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management 

7 建立互動學習式的班級規範與風氣  是  否 是  否 

8 強調學生英文的產出能力(口說和書寫)  是  否 是  否 

9 課堂活動具備小組討論和同儕互助機制  是  否 是  否 

專業能力提升 Teachers’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不列入採認檢核) 

10 參與 EMI 教師專業社群 
 是， 學年度

 否 

11 參與 EMI 教師進修與研習 
 是， 場次

 否 

12 接受公開觀課與議課

 是    ______ 學期 
 否 
 未來願意接受



教育部 EMI課程定義 
由學術專業教師以英語為媒介，教授專業領域知識的課程 

(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係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non-English speaking institutions)提供的學

習課程，其內容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展示與評

量 100%使用英語。相關原則說明如下： 

1. 應重視英文課程及英文教學：著重於語言學習而非專業學科內容之英文課程

不應列為 EMI課程，惟 ESL、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或

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課程之重要性應予以重視，且英文教師

係推動 EMI課程之重要支撐。換言之，大學推動 EMI相關計畫時，應重視

英文課程及英文教學。

2. 應全程使用英語：對於 EMI課程，內容的傳遞、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

學習材料以及學習成果的展示和評估(如口頭陳述、作業或測試)都應 100%

使用英語。

3. 特定情況下學生間互動可採中文：例如於分組討論時得短暫使用中文以利創

意發想與腦力激盪。但學生仍需以英文提出其討論成果，且當學生的英文能

力有所提升或選擇更多 EMI課程時，應鼓勵學生在課堂討論時更常使用英

文。

4. 至少七成班級溝通(含學生間互動同時)採英文：學生須用英語介紹其討論結

果，且課堂上使用中文的方式與情況應予限定，學生在分組時之互動可使用

其他語言，以利彼此間的理解與創意發想。但仍應確保至少 70%班級溝通是

以英文進行。

5. 高品質的 EMI課程應鼓勵學生儘可能地以英文進行口說與書寫。



2023/11/15 修訂 

國立屏東大學 新增課程申請表 

開課單位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申請日期 113 年 10 月 18 日

課程中文名稱 文化產業踏查 選 修 別 □必修 選修

課程性質 
一般課程(依時數計算教師鐘點) □專題課程(依選課人數計算教師鐘點)

□實習課程(依選課人數計算教師鐘點)

課程英文名稱 Cultural Industry Survey 

總學分數/時數 3 
每學期開課學分數/

時數
3 

課程類別/學科領域 文化資產與空間活化 

預訂開課年級 
 大學部 

□ 研究所
  二  年級  上 學期 

開設本課程需要性 

本課程可訓練大學部的學生，對文化產業現場調查的基本認識理解調查的方

法，如何應用田野調查的技術，在場域當中結合產業知識，空間分析，環境分

析的能力，加強對於在地文化的理解。 

開設本課程教師所

需之專業背景 

具備環境分析專業，文化產業調查專業以及城鄉分析專業。 

本校是否已開設 

相 關 課 程 

□ 是；課程名稱/開課單位：

否

需配合之儀器設備 

、圖書及教學資源 

□ 有；需求如下：

 無特殊需求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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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大 

 

 

 

 

綱 

教學目標 

(1) 學習踏查基本技巧。 
(2) 擬定踏查計畫與踏查流程。 
(3) 都會文化產業的元素調查。 
(4) 都市文化產業分析。 
(5) 撰寫文化產業踏查報告。 

課程綱要 

(請排定 18 次上課內容或載明多元授課方式) 

第 1 週：預備週課程說明 

第 2 週：踏查技巧（一）踏查計畫與準備工作 

第 3 週：分組報告 

第 4 週：踏查技巧（二）背景資料收集-網路、書籍與報告 

第 5 週：分組報告 

第 6 週：踏查技巧（三）文字記錄-訪談與記錄表 

第 7 週：分組報告 

第 8 週：踏查技巧（四）影像記錄-拍照與錄影 

第 9 週：分組報告 

第 10 週：踏查技巧（五）圖資清查 

第 11 週：分組報告 

第 12 週：踏查技巧（六）建物清查 

第 13 週：分組報告 

第 14 週：踏查技巧（七）google map 應用與圖面表現法 

第 15 週：期末報告 

第 16 週：期末報告 

原定 18 課程，另安排兩周多元教學模式校外教學參訪 

核心能力 
1-2 文化資源調查分析能力 

3-2 跨界整合能力 

授課方式 
講授 50% 

實作 50% 

評量方式 實作調查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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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本/參

考書目 

張玉璜編（2008)。文化性資產清查操作手冊，台中市：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

處籌備處。 
周德禎等（2011）。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 
教師自編教材 

註： 

1.本案經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開課單位填寫） 

2.本案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教務處填寫）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班課程修訂對照表

修 正 內 容 現 行 內 容 說明 

一、課程結構與應修學分： 

1. 畢業學分數：3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數：1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3. 選修學分數：20 學分（含自由或跨系

(校)選修 6 學分）

1. 畢業學分數：4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數：1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3. 選修學分數：30 學分（含自由或跨系

(校)選修 9 學分）

課 程 結

構 與 應

修 學 分

調整

附件3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 學年度碩士班專業課程 

一、課程結構與應修學分： 

1. 畢業學分數：30 學分 (含論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數：10 學分 (含論文 6 學分) 
3. 選修學分數：20 學分 (含自由或跨系(校)選修 9 學分) 

二、專業課程架構： 

1. 共同必修 
2. 專業選修 

三、修課規範： 

1. 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 4 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其論文寫作之
需要建議擇定。 

2. 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 5 學分，最多修 18 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修 18 學
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 90 分(含)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
程、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
分上限。 

3. 一年級研究生須擇一選修研究方法(量化分析或質性分析)，並於一年級下學期期末另填指
導教授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章同意，繳送系辦公室登記後始得選修論文。 

4. 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指導教授之聘
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5. 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該課程係教育部於 103 年起推動之「校園學術倫理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委由國立交
通大學設置線上平台 http://ethics.nctu.edu.tw，課程計 12 單元、共 3 小時，由學生自行上
網學習並通過測驗達 80 分，即可於網站申請修課證明。】 

四、專業課程列表如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一年級 二年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CCI0001 
論文 
Thesis 

6 6 必  
3 

(3) 
3 

(3) 
 

CCI0002 
專題研討 
Seminar 

4 4 必
2

(2)
2 

(2) 
    

CCI0019 
研究方法：量化分析 
Research methodology：quantitative analysis 

3 3 選
3

(3)
   研究方法至

少須選修一
門課程 CCI0020 

研究方法：質性分析 
Research methodology：qualitative analysis 

3 3 選
3 

(3) 
  

CCI0008 
文化經濟學研究 
Studies in Cultural Economics 

3 3 選  
3 

(3)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一年級 二年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CCI0011 
哲學與創意思考研究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Creative Thinking 

3 3 選
3

(3)
     

CCI2016 
臺灣宗教信仰研究 
Studies in Taiwan Religion and Belief 

3 3 選
3

(3)
     

CCI1015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 
Studies in Hakka Cultural Industries 

3 3 選  
3 

(3) 
   

CCI1016 
客家聚落與建築 
Hakka Village and Architecture 

3 3 選   3 
(3) 

  

CCI0018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研究 
Stud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3 3 選   
3 

(3) 
  

CCI0014 
文化展演研究 
Studies in the Exhibi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3 3 選  
3 

(3) 
   

CCI2001 
非營利組織與地方文化產業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3 3 選  
3 

(3) 
   

CCI2004 
歷史空間再生研究 
Studies in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 Space 

3 3 選
3 

(3) 
    

CCI2005 
文化資產應用研究 
Studies in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3 3 選
3

(3)
     

CCI2007 
文化商品設計研究 
Studies in Cultural Commodity Design 

3 3 選
3 

(3) 
    

CCI2008 
行銷創意研究 
Studies in Marketing Creativity 

3 3 選
3 

(3) 
    

CCI2009 
產品與服務創新發展研究 
Studies in Service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3 3 選  
3 

(3) 
   

CCI2011 
文化政策與法制研究 
Cultural Policy & Regulation 

3 3 選
3

(3)
     

CCI2012 
文化產業與當代傳播研究 
Studies in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3 3 選  
3 

(3) 
   

CCI2013 
商品美學與消費文化研究 
Studies in Commodity Aesthetics and Consumer 
Culture 

3 3 選  
3 

(3) 
   

CCI2014 
文化創意與繪本設計研究 
Studies in Picture book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3 3 選    
3 

(3) 
 

CCI2018 
創意群聚與文化治理 
Creative Clusters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3 3 選   
3 

(3) 
  

CCI2021 
文化創意產業議題研究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sues

3 3 選
3

(3)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一年級 二年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CCI2022 
創意城市治理與地方創生個案研究 
Case Studies on Creative Urban Governance and 
Place Making 

3 3 選  
3 

(3) 
   

CCI2023 
量化與質性軟體應用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oftware Applications

3 3 選  
3 

(3)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法規名稱 現行法規名稱 說明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
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
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
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
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
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
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未修正。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二十四學
分（外加論文六學分），並
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
口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
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四學分
（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
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口
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
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調降畢業學分

數。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
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
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
定。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
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
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
定。 

未修正。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

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

修十八學分﹔三年級

以上每學期最多修十

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

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

程者、學分學程者，每

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

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

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

科至少四人選修，始

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

三學分，須修習二個

學期。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

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

修十八學分﹔三年級

以上每學期最多修十

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

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

程者、學分學程者，每

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

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

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

科至少四人選修，始

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

三學分，須修習二個

學期。

未修正。

附件4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

分，一學期二學分，

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

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

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

要到大學部修習相關

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

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

成績之計算。但不計列

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

意後得跨校、系、所（日

間班）選修，至多九學

分（每學期至多三學

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

事宜，且論文及必修科

目不得申請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

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

驗，取得修課證明

後，始能畢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

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
情形經系主任同意
者，不在此 限。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

分，一學期二學分，

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

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

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

要到大學部修習相關

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

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

成績之計算。但不計列

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

意後得跨校、系、所（日

間班）選修，至多九學

分（每學期至多三學

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

事宜，至多八學分，且

論文及必修科目不得

申請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

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

驗，取得修課證明

後，始能畢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

學期最少修五學分，
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
意者，不在此 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

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

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

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

文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

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

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

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

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

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

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

時指導八位研究生為原

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

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
導教授共同指導。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

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

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

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

文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

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

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

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

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

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

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

時指導八位研究生為原

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
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
同指導。 

未修正。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

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

中 之 百 分 之 六 十 以

上，始得提出論文研究

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

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

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

二至三人，指導教授

（含協同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另應加聘一

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

授以上之教師擔任

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

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

名單由指導教授推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

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

中 之 百 分 之 六 十 以

上，始得提出論文研究

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

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

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

二至三人，指導教授

（含協同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另應加聘一

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

授以上之教師擔任

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

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

名單由指導教授推

未修正。 



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

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

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

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

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

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

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

過、修正後通過、未通

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

以上（含）委員評定未

通過時，以不及格論，

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

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

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

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

請。 

(六 )舉行論文計畫口試

時，應予公開並開放

旁聽。 

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

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

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

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

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

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

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

過、修正後通過、未通

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

以上（含）委員評定未

通過時，以不及格論，

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

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

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

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

請。 

(六 )舉行論文計畫口試

時，應予公開並開放

旁聽。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

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

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

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

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

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定

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

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

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

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

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

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

發表過之新作品，且須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

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

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

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

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

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定

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

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

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

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

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

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

發表過之新作品，且須

未修正。 



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

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

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

術類：作品累計

長度至少六十分

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

員會審議結果辦

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

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

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

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

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

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

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

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

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

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

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

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

定 時 限 舉 行 論 文 口

試，視為該學期未畢

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

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

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

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

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

術類：作品累計

長度至少六十分

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

員會審議結果辦

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

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

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

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

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

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

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

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

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

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

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

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

定 時 限 舉 行 論 文 口

試，視為該學期未畢

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

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



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

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

止日期：上學期為一

月十五日；下學期為

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

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

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

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

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

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

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

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

後離校日期為下學期

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

校日期為八月十五

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

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

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

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

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

之三十，結果經指導教

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十一)舉行學位口試時，應

予公開並開放旁聽。 

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

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

止日期：上學期為一

月十五日；下學期為

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

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

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

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

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

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

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

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

後離校日期為下學期

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

校日期為八月十五

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

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

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

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

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

之三十，結果經指導教

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十一)舉行學位口試時，應

予公開並開放旁聽。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

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

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

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

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未修正。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

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

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

定，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

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

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

規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

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

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

定，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

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

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

規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

未修正。 



業。 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

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

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未修正。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修正草案全文) 
 

103年9月15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年9月22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3年10月9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年3月6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4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21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3月2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5月9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6月8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9月28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0月24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1月16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4月11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7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6月13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0月3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3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9月28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10月12日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10月21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5月1日本校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5月8日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5月30日本校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10月21日本校113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

究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二十四學分（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

論文口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定。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

期最多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

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分，一學期二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

修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但不計

列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得跨校、系、所（日間班）選修，至多九學分（每

學期至多三學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且論文及必修科目不得申請

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

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指導

八位研究生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提出論

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另應加聘一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外

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

月三十一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正後

通過、未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及格

論，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月後

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六)舉行論文計畫口試時，應予公開並開放旁聽。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審查核

定，始得舉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核

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業創作公

開展演，並提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品，

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合

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員一人，

其聘請程序依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可

繼續修業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一份，並於

規定時間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交系辦公

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核後依

規定本數印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後離校日期

為下學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續

者，視同該學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十，

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十一)舉行學位口試時，應予公開並開放旁聽。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定，

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

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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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紀靖茹

寄件者: 陳亮霖 <lianglin@mail.nptu.edu.tw>
寄件日期: 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 上午 8:44
收件者: tuionm; sllin
主旨: [招生專業化]114學年「評量尺規」及「準備指引」作業事項提醒(12/13前繳交)
附件: (附件1)動手做能力尺規_本期招專重點宣達事項.pdf; (附件2)6.文化創意產業學系.docx; (附件3)國立屏東大學

審查意見表.pdf

各位親愛的學系主任與工作夥伴大家好：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近期需執行申請入學作業事項如下表：

 項

次 
 作業內容 

 繳交

期程 
備註  

 1 

 114 學年度

申請入學

「評量尺

規」（請務

必以能力尺

規為主）

請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前

繳交 

1.請務必列入系務或共識

會議議程討論：「114

學年是否改為能力尺規

並審查？」；並繳交尺

規時一併擲交「會議紀

錄」（前期已採用能力

尺規學系僅需循例討論

共識即可）。 

2.「能力尺規&指引制訂

步驟」請參閱附件 1。 

3.前期尺規、指引及講義

請參閱附件 2。

 2 

 114 學年

度申請入學

「備審資料

準備指引」

請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前

繳交 

 請一併與「能力尺規」

整合制訂。 

 3 

 教育部審查

意見回覆

（「系級審

查評量尺

規」部分）

請於

113

年 12

月 13

請務必對附件 3中「待

加強」及「補充建議」

列入系務或共識會議議

程討論後回覆（回覆意

見撰寫於會議紀錄中即

附件6



2

日前

繳交 

可；空白者可免回

覆）。 

※上述 3項需一併擲交系務或共識會議紀錄。 

感謝各位師長與工作夥伴的辛勞；若有任何問題，請不吝來電、來信詢問，謝謝。 

 

敬祝 

       平安喜樂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陳亮霖助理 分機 10114、陳虹因助理 分機 10109 



科學傳播學系 劉藍玉 教授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捨近求遠，所謂何來 ─ 能力尺規帶給我們什麼？



108 課綱--12年國教課綱
 讓台灣的教育，從過去強調學生學習「知識」與

「能力」，加上「態度」，轉變成培養「素養」。

 時代會「進步」，教育當然也要「進化」！

 時代會「更迭」，教育當然也要「適應」。

 素養代表「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

挑戰，應該具備知識、能力和態度」。

解決問題
的能力

團體生活
的態度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科學傳播學系

2024/10/17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數理教育研究所（87學年度起）

科普傳播學系（103學年度起）

科學傳播學系
科學傳播學暨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104學年
（助理教授）

108學年
（副教授）

111學年
（教授） 現 任：劉藍玉 博士 （112.8 ∼ ）

第四任：鄧宗聖 博士 （109.8 ∼112.7 ）
第三任：鄧宗聖 博士 （106.8 ∼109.7）
第二任：高慧蓮 博士 （104.8 ∼106.7）
首 任：徐偉民 博士 （103.8∼104.7）

師

資

結

構
林曉雯教授（科學教育、科學師資培育）
郭碧祝助理教授（科學本質、科學探究與實驗設計、科學學習心理學、科展指導、科普活動規劃）

王靜如教授、高慧蓮教授
（科學教育、科學師資培育）
徐偉民教授、劉曼麗教授（數學教育）

劉藍玉教授（科普教育、科普寫作、科普傳播、昆蟲分類學、博物館學、博物館教育、博物館教育）
鄧宗聖教授（創作學習、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藝術與設計、藝術教育、電影與攝影）

張耀仁副教授（報導文學史與傳播、傳播敘事、採訪與寫作、科普寫作、媒體識讀、資訊素養、文學敘事）
楊桂瓊副教授（科學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科學素養評量）
林銘照助理教授（數位學習及新興科技融入教育、跨領域專題式學習、悅趣式學習、非制式學習）



科學傳播學系

2024/10/17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數理教育研究所（87學年度起）

科普傳播學系（103學年度起）

科學傳播學系
科學傳播學暨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師

資

結

構
林曉雯教授（科學教育、科學師資培育）
郭碧祝助理教授（科學本質、科學探究與實驗設計、科學學習心理學、科展指導、科普活動規劃）

王靜如教授、高慧蓮教授
（科學教育、科學師資培育）
徐偉民教授、劉曼麗教授（數學教育）

劉藍玉教授（科普教育、科普寫作、科普傳播、昆蟲分類學、博物館學、博物館教育、博物館教育）
鄧宗聖教授（創作學習、媒體素養教育、媒體藝術與設計、藝術教育、電影與攝影）

張耀仁副教授（報導文學史與傳播、傳播敘事、採訪與寫作、科普寫作、媒體識讀、資訊素養、文學敘事）
楊桂瓊副教授（科學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科學素養評量）
林銘照助理教授（數位學習及新興科技融入教育、跨領域專題式學習、悅趣式學習、非制式學習）

入 學 管 道

繁星 申請 考試

能力尺規
（108學年度奠基）



科學傳播學系

2024/10/17

Publ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Hardcore

Science

我們不培養科學家

1. 科普活動企劃執行人員

2. 數學、科學教師

3. 數理教材編輯人員

4. 數理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5. 科技新聞記者

6. 科學博物館教育與導覽人員

7. 環境教育人員

8. 科普作家

9. 新興科技公司公關

10. 科學創意產品設計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科學傳播學系

2024/10/17

新興領域尋找有潛力的合作夥伴

1. 科普活動企劃執行人員

2. 數學、科學教師

3. 數理教材編輯人員

4. 數理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5. 科技新聞記者

6. 科學博物館教育與導覽人員

7. 環境教育人員

8. 科普作家

9. 新興科技公司公關

10. 科學創意產品設計

• 語言邏輯清楚，言詞動人。

• 對事物有獨特的見解（創造力基礎）。

• 基本的製作能力與邏輯（Object/ Image/ Virtual）。

• 具反省能力，願意面對自己的不足。

• 能團隊合作，了解團隊中各種角色的意義。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入學審查四大面向

自主學習能力 創作能力

敘事能力 合作服務能力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尺規之外
⚫如何讓申請入學的學生了解我們的審查標準？

2024/10/17

認真給出「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各
項
尺
規
與
申
請
學
生
可
以
準
備
的
項
目
搭
配

學習歷程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R.其他(自傳)

創作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敘事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合作服務能力
I.服務學習經驗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審查資料呈現頁面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自主學習的成果要如何呈現？

•學習成果

•學習反思

•學習成長

不喜歡單一答案紙筆測試的學
生，知道怎麼面對沒有界限、
完全自由的學習成果呈現嗎？

1. 不該有錯字
2. 語句須通順

3. 在過程中的反省

1. 預期 / 超出預期
2. 實際情況描述 (忌堆砌副詞、形容詞)

3. 對未來的學習有什麼影響？

A. 人無完人，要如何面對自己的不足？
B. 瞭解不足 -> 面對不足 -> 解決不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以實際案例代替形容詞堆砌



以實際案例代替形容詞堆砌
需要真的有參與/執行
過相關活動，才能留
下過程與感想的記憶。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自主學習能力

學習歷程檔案

（含手寫自傳）

自學過程反映出高度自我反思能力及深度自我探索歷程與體悟。 傑出

自學過程反映出部分自我反思能力及部分自我探索歷程與體悟。 優

主動性較低，自我反思能力稍嫌不足，較缺乏自我探索歷程與
反思體悟。 佳

學習過程雖反映出部分自我探索歷程，但看不出反思能力。 可

學習過程無法反映學生的自我探索歷程，看不出反思能力。 尚可

未述及任何具體的學習過程。 不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尺規之外
⚫如何讓申請入學的學生了解我們的審查標準？

2024/10/17

認真給出「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學習歷程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R.其他(自傳)

審查重點
學習過程反思及知識探索歷程

準備指引

1.人的一生都在學習，哪些事件是學生人

生重大的學習轉捩點？哪些挫折反而讓

學生成長？這些改變都可以寫在自傳裡。

(特別注意！本系備審資料的自傳需要手

寫！自傳未手寫酌予扣分。)

2.學習歷程中的學習檔案需要能呈現出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問題解決能力、面對

挫折的反思以及從中獲得的難忘知識與

經驗(知識的來源未必是課本，學習經驗

也可能是團隊精神的建立)。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創作能力

學習檔案

利用音樂、舞蹈、

戲劇、雕塑、電視

電影、廣播、工藝、

美術、設計等任一

種媒材，結合科學

概念或整合性議題，

提出實際作品。

展示任何形式或媒材的創作作品。
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申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以上發揮高度創造力之作品。具有讓人耳目一新與驚喜的能力。

傑出

展示任何形式或媒材的創作作品。
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到申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以上具有流暢思考，表達力優、具舉一反三的統整能力。

優

展示任何形式或媒材的創作作品。
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申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以上作品具實驗性，表達能力佳。

佳

展示任何形式或媒材的創作作品。
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申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以上作品表現好，但表達與構成較難理解。

可

展示任何形式或媒材的創作作品。
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申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唯表達與構成難以理解。

尚可

無法提出實際創作作品。 不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尺規之外
⚫如何讓申請入學的學生了解我們的審查標準？

2024/10/17

認真給出「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創作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審查重點
各種媒材及主題作品創作

準備指引

1.能提出具體可見的創作作品，反映學生

創作思維能力。

2.創作過程紀錄，如田野調查筆記、創作

筆記、照片、影像紀錄等反映創作過程

之資料，幫助了解學生個人發展作品的

意義與歷程。

3.學生須針對列入備審資料的作品於多元

表現綜整心得進行簡單說明，並敘明創

作理念。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敘事能力

學習檔案

高中階段公開發表

之平面或電子文字

作品證明。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每年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表平面或電子
文章之作品證明並能說明其撰寫、發表以及閱聽眾反饋之心得。 傑出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其中兩年公開發表平面或電子文章之作品證
明，並能說明其撰寫、發表以及閱聽眾反饋之心得。。 優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其中一年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表平面或
電子文章之作品證明，並能說明其撰寫、發表以及閱聽眾反饋
之心得。

佳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表平面或電子文章
之作品證明，以及簡單撰寫之心得。 可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表平面或電子文章
之作品證明。 尚可

無法提出高中三年內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表平面或電子文
章之作品證明。 不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尺規之外
⚫如何讓申請入學的學生了解我們的審查標準？

2024/10/17

認真給出「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敘事能力
A.修課紀錄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審查重點
撰寫公開發表文章

準備指引

1.「公開發表」須對班級、校內及社會大

眾發表，呈現出學生的文字溝通能力。

2.學生在備審資料若僅提供公開發表文章

的證明，而非全文，請於對多元表現綜

整心得文章內容進行簡單說明，以及寫

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合作服務能力

學習檔案

高中階段於班

級、學校與社

會(社區)服務

之證明。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每年服務之證明，以及在服務過程與團隊合作
的經驗與心得分享。 傑出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其中兩年服務之證明，以及在服務過程中與團
隊合作的經驗與心得分享。 優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其中一年服務證明，以及在服務過程中與團隊
合作的經驗與心得分享。 佳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服務證明，以及簡單的服務心得分享。 可

能提出高中三年內服務證明。 尚可

無法提出高中三年內服務證明。 不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尺規之外
⚫如何讓申請入學的學生了解我們的審查標準？

2024/10/17

認真給出「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合作服務能力
I.服務學習經驗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審查重點
個人校內外服務與團隊合作經驗

準備指引

1.請依年級順序提供校內外的服務及團隊

合作完成任務的證明。

2.每份證明都須附上服務及任務執行的心

得。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綜合評語

2024/10/17

1. 本系在上述審查評量尺規評分時，將以全方位審查考量考生是否來自各類弱勢、

原住民身分或偏鄉離島等資源不足的族群，並且酌情反映於審查成績中。

2. 此外，對於在「創作能力」、「敘事能力」、「合作服務能力」項目中有特

殊優異表現者，本系在審查時會斟酌提高該考生在此兩項目的配分權重，以期

能讓在校成績不夠理想但在其他方面表現優異的同學有更多機會進入本系就讀。

3. 因高中各校有校際間的重大差異存在，本系在進行評量時亦會斟酌考量校際差

異的影響作適度調整。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書審相關問題

⚫ 評分員訓練

⚫ 差分檢核機制

⚫ 評量輔助系統

⚫ 其他

2024/10/17

書審前共識會議很重要！

依照各校規定辦理，特別個案另行討論。

無。評分時間很短，只能埋頭苦幹！

新的書審系統不易使用，更花時間！



能力尺規帶給我們什麼？

⚫ 系所發展共識

⚫ >1/2的穩定學生

⚫ 系所風氣一致

⚫ 學生的能力被肯定

2024/10/17

學生能力的轉變成現在資料中，帶書審老師反思。

適才適所，因材施教。

易於為系所學生制定適合的教學計畫。

學生都能依自身興趣發展，找到自己的定位。

科學傳播專案管理人員認證 發現不足與
改進方向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2024/10/17

謝謝各位，歡迎討論！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書審成績討論

2024/10/17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2024/10/17

！！練習時間！！
Goal 1: 找出自己系的書審尺規四個面向。

Goal 2: 列出四個尺規面向的評分標準
（傑出、優、佳、可、尚可、不佳）。

能 力 尺 規 研 習 工 作 坊



113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宣達事項

能力特質取向－評量尺規再優化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一、請學系再次檢視書審占比需達30%以上

書審分數占比若有偏低情形：

1.可能對老師的審查動機造成負面影響。

2.可能削弱書審分數在鑑別上的有效性。

※因此，書審占比建議以30%以上為佳。
（備註：招生簡章負責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二、新一期（113-114）尺規設定及評分方式
1.尺規設定：

新一期尺規務必以「能力尺規」為主（※教育部意見：各學系的資料尺規是針對
學習歷程檔案進行作品優劣的評價，各學系之間沒有顯著的不同※）。除能看出
學生是否符合學系選、育才之特質及能力，並更容易結合校務研究（如追蹤就讀
一年、三年後學生能力是否提升）。

無論尺規模式為何，建議能對應新課綱多元表現及符合多項資料參採的原則。

2.尺規評分方式：

依照選才需求，靈活運用「合成加總」與「多元擇優」尺規。

例：評分以合成加總為主，若個別面向特別傑出者，經評分員討論並述明理由後
晉級加分或依分數區間浮動面向權數。若評分方式以多元擇優尺規為主，需注意
評分員對於擇優面向之共識及差分處理機制是否完善。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優點1：選才理念扣合尺規

選才理念

• 決定欲招收

之學生特質

• 學生在高中

職階段須具

備的能力

能力尺規

• 能力指標

• 參採資料

培育目標

• 學系發展方

向

• 學系培育能

力目標

三、能力尺規3大優點

➢評量尺規不能只是書面文件，必須要能實際上對選
才有所幫助，才能讓招收進來的學生對系具有向心
力與認同感。（*選進來、願意讀、留得住）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科系選才理念範例：

資料來源：義守大學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優點2：能力特質取向結合選才平台，方便學生查詢

如：「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或是「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優點3.能力特質取向可扣合校務研究分析

如：根據「畢業生流向」回頭檢視學系人才培育目標，研擬或修正新一期尺規內容。

以國立臺北教大體育學系為例：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案例分享：國立臺北教大體育學系－從「畢業生流向」分析檢討修正評量尺規內容。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修正重點：
1. 從原本只考量
競賽成績的尺規，
增加運動表現或
經驗的內容。
2. 強調關懷他人、
服務、合作與團
隊意識的能力面
向。
3. 各面向佔比調
整。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四、評量尺規轉換（資料類別→能力取向）
1.依據學系選才的核心能力。

2.將資料類別取向與能力取向面向進行對應後（如下表所示），即可發展學系之能力

評量尺規。

資料面向
能力面向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學習能力  

語文能力  

解決問題能力  

獨立思考能力  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五、評量尺規內容優化作法(1/2)

• 期望收到什麼樣的學生Q1

• 期望學生入學前應具備哪些

能力
Q2

• 考生學習歷程檔案應呈現哪

些資料
Q3

• 如何評定考生之表現水準Q4

學系招生目標、選才理念

初階核心能力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評量尺規

思考



五、評量尺規內容優化作法(2/2)

1.「傑出」、「優」、「佳」等形容詞需建立較客觀（量化）的敘述。

2.各面向請重視多資料參採，避免以單一項目作為唯一的評分標準。

3.尺規內容以項目方式呈現時，若非皆需達成者應標明各項目間之關係（請務必注意或註明）。

評分定義
尺規面向

傑出（90-）

學習能力30%
（修課紀錄）

與其他考生相比，OO
科目表現相對傑出

語文能力（30%）
（檢定證照）

英文檢定成績傑出，全
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人際互動與領導
能力40%（競賽
表現、社團經驗）

一、能陳述參與OO相
關競賽之具體表現，並
提出相關學習經驗與反
思。
二、參與OO相關社團，
並提出相關學習經驗與
反思。

評分定義
尺規面向

傑出（90-）

學習能力30%
（修課紀錄、課程學習
成果）

與其他考生相比，OO科目表現
相對傑出；或於課程學習中，
能清楚展現學習動機、修課成
果與學習反思。

語文能力（30%）
（修課紀錄、檢定證照）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一、與其他考生相比，英文成
績表現相對傑出。
二、英文檢定成績傑出，全民
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人際互動與領導能力
40%（競賽表現、社團
經驗）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一、能陳述參與OO相關競賽之
具體表現，並提出相關學習經
驗與反思。
二、積極參與OO相關社團並提
出相關學習經驗與反思。

一般能力尺規內容範例
優化能力尺規內容範例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六、務必檢視四大對應

• 評量尺規內容與項目名稱需與簡章相符

• 校系分則是公告學生的正式版本，做為家長、教
師與學生的參考依規，為避免招生爭議， 設計新
一期尺規請務必檢視四大對應：「校系分則」、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評量尺規」、「審
查準備指引」，重視與校系分則的一致性。

• 尊重學系綜整考量進行評分，但需注意：若於尺
規中訂定超出校系分則之項目，恐造成考生未繳
交相關資料，而影響審查有效性及造成招生爭議。

校系分則
學習準備

建議方向

審查準備

指引

審查評量

尺規

四大對應應一致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舉例：能力尺規與審查準備指引對應參考範例
*尺規面向與資料指引務必相互對應與說明

傑出（90-）

面向一：
學習歷程能力
(%)

自學過程反映出高度自我反思
能力及深度自我探索歷程與體
悟

面向二：
創作能力
(%)

1.學習檔案：展示任何形式或
媒材的創作作品。
2.作品自述：檔案中能閱讀申
請人描述與解釋如何結合科學
概念或整合人文社會議題。
以上發揮高度創造力之作品。
具有耳目一新與驚喜的能力。

面向三：
敍事能力
(%)

學習檔案：能提出高中三年內
每年於校內或大眾媒體公開發
表平面或電子文章之作品證明
並能說明其撰寫、發表以及閱
聽眾反饋之心得。

面向四：
合作服務能力
(%)

學習檔案：能提出高中三年內
每年於班級、學校與社會(社區
)三個層面服務之證明，以及在
服務過程中與團隊合作的經驗
與心得。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七、書審外指定甄試項目（以面試為例）
為全面優化申請入學作業，除書面審查評量尺規外，本期（113-114）請各學
系擬訂面試、實作或筆試之選才理念及評分設計，以確保評分之公正性。

項
次

面試評量項目 評量指標

1 學科知能與外
語能力

1.基本學科知識（科學性）
2.英文會話能力（外語能力）
3.文章解讀能力（閱讀理解能力）

2 邏輯表達與反
應能力

1.思維具邏輯、組織及完整性（邏輯性）
2.口語清晰、流暢及條理分明（組織能力）
3.臨場反應能力、對應能力（表達、自信心）
4.問題判斷、分析、思辨及回答（深）

3 人格素養與發
展潛能

1.儀態（包括禮貌、態度、舉止）（自信心）
2.人格特質（服務及學習態度）（合作、深
思、探究）
3.校系認知（探究性）
4.多元能力與發展潛能（堅毅性）

建議評核項目 傑出 優 佳 尚可

學科知能與外語能力
(%)

邏輯表達與反應能力
(%)

人格素養與發展潛能
(%)

資料來源：義守大學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八、教育部指導本期需精進事項提醒

1.學系辦理尺規諮詢活動後，除製作會議紀錄外，並需將專
家意見進行追蹤與作出改善作為。

2.學系需建立書審以外（如面試）之選才理念及評量方式規
劃備查，並公告（面試）指引。

3.學系請善用本中心提供之生源資料庫研訂新一期尺規或簡
章。

4.學系設計新尺規時，請考量經濟文化不利或多元文化學生，
如加註文字、個人傑出特色或浮動權重等。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The End

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意見表 

1 

編號 41 加入年度  108年 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 

【校級執行情形】 

辦理項目 

一、113-114學年度計畫申請書建議事項之精進作法 

針對委員建議之回應無特殊建議；可說明僅回應五個審查意見之原因 

二、區域及跨區高中或大學互動諮詢情形 

1、與高中端互動無特殊建議 

2、與大學端互動建議加強 

3、大學端交流僅 4場，所列之 751、246係人數?還是人次? 

三、優化或簡化執行成果 

1、整合審查資料準備指引無特殊建議 

2、評分員培訓機制學系皆確實執行 

3、模擬審查機制學系皆確實執行 

4、差分檢核機制學系皆確實執行 

5、評分檢討機制無特殊建議 

6、校務研究於招生選才已有分析成效暨具體作為 

四、協助學系處理有疑慮書審資料之作法 

協助學系處理疑慮資料之作法無特殊建議 

【系級審查評量尺規】 

學系 優點 待加強 補充建議 

教育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1、 尺規屬於一般性資料取向的規

準，項目也訂定為「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和學習

歷程自述」，與學系選才較無關

聯。 

2、 尺規中每一個面向，皆有 2點以

上說明(例如面向二有 5 點)，請

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還是部份

符合即可。 

幼兒教育

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等級過少 

⚫ 尺規內容應有更具體

之描述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評分級距過窄 

尺規屬於一般性資料取向的規準，項

目也訂定為「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

果、多元表現和學習歷程自述」，與

學系選才較無關聯。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意見表 

2 

學系 優點 待加強 補充建議 

特殊教育

學系人社

組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1、 尺規中每一個面向，皆有 2點以

上說明，請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

還是部份符合即可。 

2、 有兩個級距未使用。 

特殊教育

學系科技

組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1、 尺規中每一個面向，皆有 2點以

上說明，請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

還是部份符合即可。 

2、 有兩個級距未使用。 

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

系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有三個級距未使用。 

中國語文

學系 

 ⚫ 評分等級過少 

⚫ 宜加強評分共識 

⚫ 評分級距過窄 

1、 尺規評分建議 4等級以上 

2、 尺規僅設計三個級距，幾 乎所

有委員評分都在同一個級距。 

文化創意

產業學系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有彈性的選才設計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委員評分標準差異較大。 

2、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社會發展

學系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1、 各面向評分過度集中在「優」，

請評估是否因尺規內容無法鑑

別或是其他原因所致 

2、 尺規分為五等級，但幾乎 所有

評分集中在一個級距 內，更有

三個級距未使用。 

英語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應用英語

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應用日語

學系 

 

 

 

⚫校內典範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有彈性的選才設計 

⚫ 準備指引清晰易理解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幾乎有三個級距未使用。 

視覺藝術

學系數位

媒體設計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準備指引清晰易理解 

 尺規中「多元表現及其他」，共列出

5點，請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還是部

份符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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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優點 待加強 補充建議 

組 ⚫ 評分具共識 

⚫ 評分鑑別度高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視覺藝術

學系美術

組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準備指引清晰易理解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尺規中「多元表現及其他」，共列出

5點，請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還是部

份符合即可。 

音樂學系

A組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有彈性的選才設計 

⚫ 準備指引清晰易理解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1、 評分結果與其他系呈現方式不

同。 

2、 未列出尺規各面向占分比例 

音樂學系

B 組 

⚫ 有彈性的選才設計 

⚫ 準備指引清晰易理解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1、 評分結果與其他系呈現方 式不

同。選才理念與 A 組同，建議 

應有所區隔。 

2、 未列出尺規各面向占分比例 

商業大數

據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尺規屬於一般性資料取向的規

準，項目也訂定為「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和學習

歷程自述」，與學系選才較無關

聯。 

2、 幾乎有兩個級距未使用。 

行銷與流

通管理學

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1、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2、 尺規屬於一般性資料取向的規

準，項目也訂定為「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和學習

歷程自述」，與學系選才較無關

聯。 

3、 面向一達「不佳」人數多，建議

根據生源狀況，評估調整面向

一。 

休閒事業

經營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評分過於集中 

2、 尺規中面向三「多元表現」，建

議分項列點，並敘明是各點皆要

符合還是部份符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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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優點 待加強 補充建議 

不動產經

營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 評分級距過窄 

1、 幾乎有三個級距未使用。 

2、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企業管理

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幾乎有三個級距未使用。 

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

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幾乎有三個級距未使用。 面向三，

委員二評分都是同一級距。 

財務金融

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應考量以排名 PR值(校排 or班排)是

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應屆生)的

等同性與公平性。 

會計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評分結果呈現方式與其他學系不同。 

應用化學

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評分過於集中。 

2、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應用數學

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尺規內容應有更具體

之描述 

⚫ 宜加強評分共識 

⚫ 評分級距過窄 

評分過於集中。 

應用物理

系半導體

組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應考量以排名 PR值(校排 or班排)是

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應屆生)的

等同性與公平性 

應用物理

系光電暨

材料組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評分過於集中。 

2、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科學傳播

學系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體育學系 ⚫ 尺規內容貼近學系選

才需求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1、 評分結果呈現方式與其他 學系

不同。 

2、 尺規中面向一，個人特質(限 500

字)，這部分的要求，應在準備指

引中呈現。 

電腦科學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評分過於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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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優點 待加強 補充建議 

與人工智

慧學系 

2、 尺規中面向三「多元表現」，建

議敘明是各點皆要符合還是部

份符合即可。 

智慧機器

人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評分級距過窄 1、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2、 尺規屬於一般性資料取向的規

準，項目也訂定為「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和學習

歷程自述」，與學系選才較無關

聯。 

3、 評分過於集中，幾乎只有 一個

級距。 

資訊工程

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評分級距過窄 

1、 評分結果呈現方式與其他學系

不同。 

2、 未列出尺規各面向占分比例 

電腦與通

訊學系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1、 評分過於集中。 

2、 應考量以排名 PR 值(校排 or 班

排)是否具高中校與校間(或非

應屆生)的等同性與公平性 

資訊管理

學系 

⚫ 有彈性的選才設計 

⚫ 已有回饋尺規調整之

分析 

⚫ 宜加強準備指引說明 

⚫ 宜加強評分共識 

⚫ 評分級距過窄 

1、 評分過於集中。 

2、 面向三中，取得技職資訊管理類

甲級證照等，非屬一般高中生可

產出成果 

3、 面向三中，取得資訊管理相關修

課成果，除了高中並無相對應課

程之外，若有開設課程，課程成

果也應納入課程學習成果進行

評量。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 學年度申請入學評量尺規及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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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3 學年度申請入學審查資料準備指引 

項次 審查資料項目 審查資料項目代碼對照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1 修課紀錄 A.修課紀錄 曾修習語文、社會或藝術領域
等課程。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或高中 6 學
期修課紀錄。 

2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E.社會領域探究活動成果，或
特殊類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
習成果

參與語文、社會或藝術等領域
或議題之報告、作品、探究實作
等及修習文化創意產業議題相
關的課程成果。 

請提供高中階段經老師認證之課
程學習成果、作品或書面報告尤
佳。 

3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J.競賽表現 
M.特殊優良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 高中階段對文創相關領域或
議題之自主學習計畫與成
果，例如參加校外活動、參觀
展覽等。 

2. 校內擔任社團或班級幹部經
驗。 

3. 參與國內外相關競賽表現或
個人特殊表現。 

4. 多元學習表現之反思與心
得。 

1. 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之自主學
習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 

2. 校內外活動參與文化創意產業
相關競賽、展出等經驗及證明。

3. 提供社團或班級幹部證明、參
與或舉辦活動說明。 

4. 提供競賽參與或獲獎證明，其
他個人創作(含數位、影像等形
式不拘之作品)等特殊表現之
經驗及證明。 

5. 多元表現之學習經驗與反思心
得。

4 學習歷程自述 
O.高中學習歷程反思 
P.就讀動機 
Q.未來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 高中學習歷程反思 
2. 就讀動機 
3. 未來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 能自述學習歷程經驗與文化創
意產業關係。 

2. 申請動機與本系之教育目標連
結程度說明。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資料尺規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不佳（-59） 

修課記錄
30%   

具備以下其一： 
1.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相對表現PR值至少有四
學期為85(含)以上。 
2.曾修習語文、社會或藝
術領域等課程，且單科
目成績至少一科目為
90(含)以上。 

具備以下其一： 
1.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相對表現PR值至少有
四學期為80~84(含 )以
上。 
2.曾修習語文、社會或
藝術領域等課程，且單
科目成績至少一科目為
85~89(含)以上。 

具備以下其一： 
1.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相對表現PR值至少有
四學期為70-79(含 )以
上。 
2.曾修習語文、社會或

藝術領域等課程，且單
科目成績至少一科目
為80~84 (含)以上。 

具備以下其一： 
1.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相對表現PR值至少有
四學期為60-69(含 )以
上。 
2.曾修習語文、社會或藝

術領域等課程，且單科
目成績至少一科目為70 
(含)以上。 

具備以下其一： 
1.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相對表現PR值至少有四
學期低於60(含)以下。 
2.未修習語文、社會或藝
術領域等課程。 

課程學習成
果20%  

具備以下其一： 
1.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學習書面報
告，且成果品質傑出。 
2.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實作作品，且
成果品質傑出。 

具備以下其一： 
1.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學習書面報
告，且成果品質優秀。 
2.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實作作品，且
成果品質優秀。 

具備以下其一： 
1.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學習書面報
告，且成果品質良佳。 
2.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實作作品，且
成果品質良佳。 

具備以下其一： 
1.提出語文、社會或藝術

等領域之學習書面報告，
且成果品質尚可。 
2.能提出語文、社會或藝
術等領域之實作作品，且
成果品質尚可。 

1.未檢附資料或上述說
明皆未曾參與及接觸。 

多元表現 
20%   

具備以下其一： 
1.自主學習計畫探討內容

主題與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且成果傑出。 
2.曾擔任校內社團或班級
幹部，且表現傑出。 
3.曾參與校內外服務學習

活動，或與文化創意產業
相關競賽、展出等，表現
傑出。 

具備以下其一： 
1.自主學習計畫探討內容

主題與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且成果優秀。 
2.曾擔任校內社團或班級
幹部，且表現優秀。 
3. 曾參與校內外服務學

習活動，或與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競賽展出等，表現
優秀。 

具備以下其一： 
1.自主學習計畫探討內容

主題與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且成果良佳。 
2.曾參與校內社團或班級
活動，且表現良佳。 
3. 曾參與校內外服務學

習活動，或與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競賽、展出等，表
現良佳。 

具備以下其一： 
1.自主學習計畫探討內容

主題與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且成果尚可。 
2.曾參與校內社團或班級
活動，但無特殊表現。 
3. 曾參與校內外服務學

習活動，或與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競賽、展出等，但
無特殊表現。 

1.未檢附資料或上述說明
皆未曾參與及接觸。 

學習歷程自
述30%  

具備以下其一： 
1.能自述學習歷程經驗與

文化創意產業關係，且能

具備以下其一： 
1.能自述學習歷程經驗與

對文化創意產業關係，且

具備以下其一： 
1.能自述學習歷程經驗與

文化創意產業關係。 

具備以下其一： 
1.能自述學習歷程經驗，

但看不出來與文化創意產

1.未檢附資料或上述說明
皆未曾參與及接觸。 



舉例說明與進行內容分
析。 
2.就讀動機及未來學習計

畫與本系教育目標一致。

能舉例說明。 
2.就讀動機及未來學習計

畫與本系教育目標高度相
關。 

2.就讀動機及未來學習計

畫與本系教育目標中度相
關。 

業關係。 
2.就讀動機及未來學習計

畫與本系教育目標低度相
關。 

評分審查 
備註 

本系在上述審查評量尺規評分時，對於經濟文化不利及多元文化學生將考量其於相對不利環境下之學習歷程成果，並且酌情反映於審查成
績中允以加分。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 學年度個人申請書面資料審查評分結果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不佳(-59) 

面向一 
委員 1：(2) 
委員 2：(2) 
委員 3：(2) 

委員 1：(0) 
委員 2：(34) 
委員 3：(35) 

委員 1：(5) 
委員 2：(11) 
委員 3：(10) 

委員 1：(11) 
委員 2：(0) 
委員 3：(0) 

委員 1：(29) 
委員 2：(0) 
委員 3：(0) 

面向二 
委員 1：(2) 
委員 2：(0) 
委員 3：(4) 

委員 1：(5) 
委員 2：(18) 
委員 3：(12) 

委員 1：(6) 
委員 2：(23) 
委員 3：(19) 

委員 1：(22) 
委員 2：(6) 
委員 3：(12) 

委員 1：(12) 
委員 2：(0) 
委員 3：(0) 

面向三 
委員 1：(1) 
委員 2：(0) 
委員 3：(3) 

委員 1：(7) 
委員 2：(22) 
委員 3：(13) 

委員 1：(7) 
委員 2：(24) 
委員 3：(22) 

委員 1：(18) 
委員 2：(1) 
委員 3：(9) 

委員 1：(14) 
委員 2：(0) 
委員 3：(0) 

面向四 
委員 1：(1) 
委員 2：(0) 
委員 3：(2) 

委員 1：(8) 
委員 2：(37) 
委員 3：(29) 

委員 1：(6) 
委員 2：(10) 
委員 3：(16) 

委員 1：(16) 
委員 2：(0) 
委員 3：(0) 

委員 1：(16) 
委員 2：(0) 
委員 3：(0) 

 
1、書面審查總分人數分佈 

 60↓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94 95↑ 

人數 0 4 8 17 9 9 0 0 0 

 

 

2、尺規結果分析與預計優化作法 

(1) 尺規結果分析 

本學系三名委員運用尺規評分於總分產生差分超過 10 分之問題，總共

有 41 名考生，其中「面向一」有 43 名考生差分超過 10 分，最高差分



67 分；「面向二」有 31 名考生差分超過 10 分，最高差分 41 分；「面向

三」有 30 名考生差分超過 10 分，最高差分 40 分；「面向四」有 36 名

考生差分超過 10 分，最高差分 42 分；透過盒鬚圖可查看三位委員的

評分區間情況。進一步使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有交互作用，因

此再對委員與面向逐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三位委員的

評分的確有差異。透過折線圖可觀察到各委員們的評分趨勢不太相同，

更詳細面向評分結果將於第參章第四節之第五小節（評分結果檢討與

後續修正規劃）進行說明。 

(2) 預計優化作法 

本學系已經差分處理程序，回報差分處理結果。後續將請學系參考計

畫辦公室提供的校務研究資料，加強評分員訓練，包含選才之共識、

尺規各評分等級內容之共識。以及透過尺規諮詢會議，調整尺規，強

化尺規內容解讀之共識。 

 

two-way ANOVA 書審平均分數 委員 1 委員 2 委員 3 
ANOVA/ 

p-value 

項目 F 值 p-value 面向 1:修課紀錄(35%) 81.596 56.298  82.596  0.000***

書審面向 4.000  0.008** 
面向 2:課程學習成果

(20%) 
74.809 63.362  77.255  0.000***

評分委員 218.672 0.000*** 面向 3:多元表現(20%) 75.745 64.128  78.085  0.000***

交互作用 6.991  0.000*** 學習歷程自述(30%) 80.723 63.553  82.106  0.000***

  ANOVA/p-value 0.000*** 0.021* 0.000***   

 

 

 

 

 

 

 

 

 

 

 



能力評量尺規試作表 

 傑出 優 佳 可 尚可 不佳 

面向一：              

面向二： 

 

           

面向三： 

 

           

面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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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與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整併公聽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13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民生校區教學科技館 301 教室 
主 持 人：林思玲主任(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主任)、朱旭中主任(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紀錄：紀靖茹

壹、整併公聽會內容說明：

一、依據 113 年 8 月 29 日所召開之「國立屏東大學推動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與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整併籌備會議」會議決議續辦相關事宜。

二、原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併入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三、規劃整併後，未來本系將設「新媒體應用碩士班」，與整併案同時申請，預計於 115 
學年度開始招生。

四、原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日間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與未來將設「新媒體應用碩

士班」會依不同碩士班發展特色，各有課程規劃。

貳、結論：

一、與會人員一致同意通過。

二、針對未到場或無法線上參與同學，會後寄送錄影檔及其相關簡報供其參閱。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30 分。 

附件7







序號 學號 出席人員 簽名 備註

1 BGA113003 王祺勳 10/21/2024 15:22:02

2 CDM112001 黃韋廷 10/21/2024 15:28:52

3 BGA111003 林弘晉 10/21/2024 15:30:35

4 CDM111015 鍾宜妙 10/21/2024 15:31:40

5 CDM113002 何廣倫 10/21/2024 15:31:46

6 BGA112003 王依涵 10/21/2024 15:31:57

7 CDM111014 林婉宇 10/21/2024 15:32:09

8 CDM113003 洪郡志 10/21/2024 15:32:13

9 BDM112009 張允婷 10/21/2024 15:32:32

10 CDM113028 劉俐英 10/21/2024 15:33:10

11 CBA112029 蕭裕穎 10/21/2024 15:34:07

12 CDM113029 朱欣怡 10/21/2024 15:34:08

13 BDM112012 李文燕 10/21/2024 15:36:53

14 BGA113005 王維紳 10/21/2024 15:37:06

15 CDM111019 蔡佳欣 10/21/2024 15:37:16

16 BGA111001 李婕 10/21/2024 15:39:23

17 CDM111011 許柔歆 10/21/2024 15:43:38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與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

碩士學位學程整併公聽會
簽到單 【Google Meet 線上視訊會議】

時　　間：113年10月21日（星期一）15：30

地　　點：民生校區教學科技館3樓301教室



序號 學號 出席人員 簽名 備註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與大武山學院新媒體創意應用

碩士學位學程整併公聽會
簽到單 【Google Meet 線上視訊會議】

時　　間：113年10月21日（星期一）15：30

地　　點：民生校區教學科技館3樓301教室

18 CDM111026 王樺靖 10/21/2024 15:44:19

19 CDM111043 柳雅雯 10/21/2024 15:45:14

20 CDM111047 林鈺蓁 10/21/2024 15:51:17

21 CDM113017 詹喬安 10/21/2024 15:51:58

22 CDM111040 陳奕汝 10/21/2024 15:57:56

23 CDM109044 鍾明成 10/21/2024 16:10:53

24 CDM111022 林暐媗 10/21/2024 16:13:22

25 BGA113001 周奕君 10/21/2024 16:20:02

26 CDM111027 藍珮瑄 10/21/2024 16: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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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宣傳管道 

校網頁公告： 
https://www2.nptu.edu.tw/index.php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網站公告網址： 
https://cci.nptu.edu.tw/p/406-1127-
176024,r1.php?Lang=zh-tw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FB 粉絲專
頁公告：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E9P4LJ67k
MNADqTK/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FB【文創碩實力】社團
公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162085885
71977

  

本系碩士班 Line 群組公告 本系碩士班 Line 群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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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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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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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簡報 

 




